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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进一步完善流浪乞讨人员救治
“绿色通道”工作的通知

各旗县区民政局、卫健委，稀土高新区社会事务局，各医疗机构，市救助站：
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民政部、公安部、财政部等6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城市流浪乞讨人员中危重病人、精神病人救治工作的指导意见》（民发〔2006〕6号）、《民政部关于印发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救助管理机构工作规程的通知》（民发〔2022〕98号）、《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关于印发疑似精神障碍流浪乞讨受助人员送医诊治工作规程的通知》（民发〔2022〕78号）、《包头市城市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协调小组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的通知》（〔2019〕1号）文件精神，现将相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进一步加强医疗救治工作
各旗县区民政部门、救助管理机构，负责流浪乞讨病人的救助工作，发现受助人员在精神状况、肢体行为、情绪反应存在异常情形的，应当及时就医诊治。由公安机关、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和其他行政机关直接护送疑似精神障碍患者、危重病人或有明显外伤人员到医疗机构救治的，民政部门、救助管理机构在接到通知后及时到医疗机构甄别和确认病人身份，符合救助条件的积极配合医疗机构对受助人员进行救治，医疗费用按照财政部、民政部、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实施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有关机构编制和经费问题的通知》（财社﹝2003﹞83号）的有关规定，通过民政部门现行救助管理经费渠道解决。
二、进一步规范诊断和治疗程序
各旗县区卫健委要至少确定一所公办医疗机构（优先选择具有精神障碍诊疗服务资质的公办医疗机构）对疑似精神障碍受助人员进行诊断。相关医疗机构接到送诊的疑似精神障碍受助人员后，要规范提供诊疗服务，由不同精神执业医师进行两次诊断，并及时出具诊断结论，诊断记录内容应当真实、客观、准确完整。经诊断受助人员非精神障碍患者或无法明确诊断的应通知送诊机构接回。接诊机构定期对精神障碍受助人员进行检查评估，评估结果表明病情稳定不需要继续治疗的，应当及时通知送诊机构接回。
需要对受助人员施行手术、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疗时，受助人员可以表达意见的，应当由受助人员自行决定，因抢救生命垂危的受助人员等紧急情况，无法取得受助人员或者与其一同受助的近亲属意见，医疗机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关于医疗机构紧急救助措施的规定处置。在对未成年进行救治过程中以医疗机构意见为主。受助人员住院期间，医疗机构要严格执行当地基本医疗服务收费标准，严格按照诊疗技术规范、紧急救治标准，实施合理检查及治疗，所用药品应在基本药物目录范围内。需要超范围用药或进行大型器械检查的，原则上须经送诊机构同意后方可实施。
三、进一步完善医疗救治“绿色通道”
卫健部门指导辖区相关公办医疗机构积极与民政部门、救助管理机构签订就诊协议，并开通“绿色通道”，按照先救治后结算的方式积极救治患病的流浪乞讨人员，救治结束后，民政部门、救助管理机构要及时进行医疗费用结算。接诊机构应实行首诊负责制，流浪乞讨病人同时患有多种疾病不能在同一家医疗机构得到诊治的，由首诊医疗机构先行救治，并视情联系相关医疗机构会诊、转诊。多家医疗机构在诊治过程中存在困难的，卫健部门应积极协调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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